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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收未領取的股息

根據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）的經修訂及重述組織章程細則第140條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
事會」）可沒收於宣派後六年仍未獲領取的所有股息並撥歸本公司所有。

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，以下於2024年3月26日仍未獲領取的股息將予沒收並撥歸本
公司所有：

股息類別 宣派日期 派發日期 每股股息

中期股息 2017年8月29日 2017年11月15日 人民幣0.038元
年末股息 2018年4月26日 2018年6月15日 人民幣0.062元

凡有權收取但仍未領取以上股息或仍未兌現其股息單之股東，務請於2024年3月26日下午
4時30分前聯絡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，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
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-1716號舖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
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
任文

香港，2024年3月2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、盛杰先生、黃文強先生及任松女士；而
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堅先生、李健輝先生、金國強先生及高文娟女士。


